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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办公厅文件

科协办发组字〔2024〕22号

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试点开展中国科协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的通知

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科协，各有关高校科协：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

全国科技大会精神，聚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完善青

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按

照《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 2024 年中国科协青年人才

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中国科协依托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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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省级科协）和高校科协推荐一批具有学术潜力、创新

能力的在读博士生入选本计划，依托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以

下简称全国学会）进行托举培养，通过组织吸纳、安排学术兼职、

支持学术论文发表、提供学术交流平台、资助开展出国（境）访

学等方式，促进博士生能力提升。托举期不超过 2 年。

二、支持对象

本计划支持对象条件按照《管理办法》执行。

三、推荐渠道及名额分配

各省级科协按照本通知要求，根据推荐名额组织本地区高校

科协开展推荐工作。

省级科协可根据实际工作开展情况，设置候选人自荐通道，

按照遴选条件严格把关，自荐名额不超过推荐名额的 30%。

（一）推荐上报

本计划依托“智慧科协”平台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

士生专项计划支持系统（以下简称支持系统）开展工作，系统登

录链接：http://kecaihui-tm-zz.cast.org.cn/match-page/qtgc。系统于

2024年 9月 20日 8:00 开放。

1.候选人

候选人登录支持系统进行账号注册，选择“候选人”角色，

在线填写《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推荐表》

（附件1）并上传有关附件材料，填写由高校科协或省级科协（自

荐）提供的“推荐码”，完成提交。候选人原则上应由所在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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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协推荐，填报时需选择 1—3 个全国学会作为意向托举单

位。高校科协推荐与自荐二者互斥，候选人应选择其中一个渠道

申报。

2.高校科协

高校科协登录支持系统，选择“推荐单位”角色，查收“推

荐码”，提供给拟推荐的候选人。候选人在线填报后，高校科协在

线审核候选人材料，确定拟推荐人选，并提交本校推荐工作报告

（PDF盖章版，模板从系统下载）。

3.省级科协

省级科协登录支持系统，选择“推荐单位”角色，查看推荐

名额，在线复审候选人材料，确定本省拟推荐人选，并提交本省

推荐工作报告（PDF盖章版，模板从系统下载）。

（二）审核确定

中国科协审核省级科协上报的推荐名单并初步匹配负责托

举服务的全国学会，结合全国学会意见确定最终入选者名单。

四、进度安排

1.省级科协于2024年 9月 19日 17:00前反馈负责本计划实

施的省级科协和有关高校科协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请将以上联系

人 及 联 系 方 式 的 Word 版 ， PDF 盖 章 版 反 馈 至 邮 箱

kjrc@cast.org.cn，文件命名格式为“XXX 省科协博士生计划联系

人信息反馈表”。反馈表模板见附件 2。

2.省级科协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 17:00 前完成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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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协推荐应在此之前完成，具体截止时间由各省自行确定。

3.中国科协组织全国学会按流程审定最终入选人员名单，分

配托举学会。

五、有关要求

1.坚持“一体两翼”协同联动。省级科协、高校科协应公平

公正开展组织推荐，把好人才入口关，持续跟踪入选者学术科研

成长情况，及时督促指导入选者完成托举事项。全国学会应进一

步彰显群团特色，围绕组织吸纳、学术兼职、学术资助等，切实

为入选者提供高水平、个性化托举服务。

2.入选者在托举期内参加高水平学术会议、发表高水平学术

论文、出国（境）交流访学等可按照《管理办法》申请资助，及

时登录支持系统提交相关凭证。

3.中国科协将对各地区本计划实施过程开展跟踪指导和监

督检查。

六、联系方式

1.业务咨询

联 系 人：冯天昊 陈 偲

联系电话：010-68578091

2.填报系统技术支持

联 系 人：翟 科

联系电话：010-6216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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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推荐

表》

2.联系人信息反馈表

中国科协办公厅

2024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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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样表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

推荐表

姓 名：

就读学校：

就读专业：

年 级：

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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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个人1寸证件照

（蓝底），JPG

格式，不超过

1M。

出生日期 民 族

籍 贯 政治面貌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博士阶段入学时间 攻读方式

攻读博士学校 博士类型

学科门类

所属一级学科

所属二级学科

研究领域

是否为第二轮“双一流”

建设高校

是否为第二轮“双一流”

建设学科

是否获得省级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

博士阶段是否获得国家

奖学金

是否发表高水平论文
是否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授权

是否获得省部级及以上

科技奖励（排名前三）
推荐渠道

学校所在省份 意向托举学会

第一意向

第二意向

第三意向

本人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导师团队科研账户 开户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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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学习经历（从大学填起）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业 学位

三、已取得的代表性成果（不超过 5 项）

序号 代表性成果名称 备注

1

2

3

4

5

四、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自述

限 5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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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承诺书

本人对以上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审核及确认，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所提供的材

料均不涉密。

承诺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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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联系人信息反馈表

省级科协名称（需盖公章）：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手机 座机 身份证号

备注：第 1联系人为本省科协青托工程支持系统账号管理员

高校科协联系人：

序号 高校名称 姓名 工作部门及职务 手机 座机 身份证号

备注：1.每个高校只填 1名联系人，为本校青托工程支持系统管理员

2.高校名称应填写规范全称

（反馈邮箱：kjrc@cas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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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办公厅 2024年9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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